
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作为哈尔滨电气集团佳

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电股份”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佳电股份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5]222 号），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已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 101,788,101 股，发行价格为 10.92 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111,526,062.92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735,485.8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09,790,577.11 元。上述资金到

位情况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哈尔滨电气

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5)1400002 号）。 

根据《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的安排，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偿还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哈电集团”）委托贷款的流动资金。 

二、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5年 6月 3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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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以募集资金 483,257,062.92 元向控股子公司哈尔滨电气

动力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装公司”）增资，用于补充偿还委托贷款的流

动资金，动装公司其他股东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电气”）

拟增资 140,000,000元。 

动装公司系公司与关联方哈尔滨电气共同投资的子公司，本次增资将会构成

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清勇、王晓辉、刘志强、黄浩回避表决本次议案，本次议

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

哈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佳木斯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将回避表决。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动装公司的股权比例由 51 %变更为 60.58 %，

动装公司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00127575573H 
法定代表人 曹志安 
注册地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一路 1399号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资本 223,627.6万元 
营业期限 1994年 10月 6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承接国内外火力、水力、核能电站工程总承包、设备总成

套、工程劳务、制造、销售动力设备及其配套设备、压力容

器及机械电器设备、电站工程技术咨询、服务、转让、从事

中介服务、原材料、配套件代理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国

家有专项规定除外）物资供销业；按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从

事进出口业务；按港口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港口经营

业务 

出资结构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比例（%）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56,070.50  69.79 
H股                                67,557.10  30.21 
合计                               223,627.60        100  

哈尔滨电气系公司控股股东哈电集团控制的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四、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哈尔滨电气动力装备有限公司  



3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799256583Y 

3.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 3号楼  

4.法定代表人：李梦启 

5.注册资本：107,000万元 

6.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民用

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电气安装服务；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

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建设工程施工；检验检测服务；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一般项目：电气设备销售；核电设备成套及

工程技术研发；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电机制造；电动机制造；

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特种设备销售；

船用配套设备制造；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械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

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机

械设备研发；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计量技术服务；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

设备）；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

业设计服务；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8.营业期限：2007年 4月 3日至无固定期限 

9.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动装公司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356,920.96

万元，净资产 74,750.22 万元，营业收入 155,716.02 万元，净利润 15,536.90 万

元。 

五、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拟对哈尔滨电气动力装备有限公司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25）第 1552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截至 2024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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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评估基准日，动装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110,314.88 万元。

经协商，动装公司各股东确认本次的增资价格为人民币 1.0310元/1元注册资本。 

公司现以募集资金 483,257,062.92 元向动装公司增资，其中 468,726,540.00

元计入注册资本，14,530,522.92元计入资本公积；动装公司其他股东哈尔滨电气

拟增资 140,000,000.00元，其中 135,790,494.00元计入注册资本，4,209,506.00元

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动装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1,674,517,034.00元，

公司持有动装公司的股权比例由 51%变更为 60.58%，动装公司仍为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公司。本次增资前后，动装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佳电股份     54,570.00  51% 101,442.65 60.58% 
哈尔滨电气     52,430.00  49% 66,009.05 39.42% 
合计   107,000.00  100% 167,451.70 100% 

六、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增资协议签署主体：甲方 1（增资方 1）：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甲方 2（增资方 2）：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目标公司）：

哈尔滨电气动力装备有限公司。 

2. 甲方 1、甲方 2同意以《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目标公司本次增资价格的

计算依据，确认本次增资价格为 1.0310元/注册资本。 

3.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协议，须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方可正式

生效： 

（1）本协议经各方签署； 

（2）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甲方 1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协议及本次增资经甲

方 1董事会、甲方 1股东会审议通过； 

（3）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港交所上市规则）及甲方 2 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协议及本次增资经甲方 2董事会审议通过； 

（4）目标公司本次增资取得国家出资企业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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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由于动装公司系公司与关联方哈尔滨电气共同投资的企业，因此本次增资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为 483,257,062.92元，占公司 2024 年经审计净

资产的 14.49 %。 

2025年度，截至公告之日，公司与哈尔滨电气（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

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4,204.20万

元。 

八、增资后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相关规定，控股子公司动装公司后续将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同公司、

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本次增资后，佳

电股份的增资款项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专门用于募投项目实施。公司

及子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规范管理及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动装公司增资，系落实《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执行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资本规〔2019〕92号）规定的落实国有资

本权益的需要，补充公司偿还委托贷款的流动资金，有助于降低控股子公司资产

负债率、减少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及控股子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募集资金计划用

途，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使用用途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之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

东利益之情形。 

同时，公司本次对动装公司增资的定价系以第三方审计及评估结果为依据，

充分考虑动装公司实际经营需要，遵守必要、公平、公允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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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6月 3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度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此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动装公司增资

以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子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具有必要性，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投向及其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6月 3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刘清勇、王晓辉、刘志强、黄浩回避表决本次议案。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

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6月 30日召开了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增资控股子公司动装公司以实施募

投项目，符合实际经营情况及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十一、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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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的事项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相关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

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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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康媛                            高翠红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